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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7            证券简称：铁汉生态          公告编号：2018-043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PPP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3月 23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 PPP 项

目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参股 PPP项目公司抚州市抚河流域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用

于公司参与的“江西省抚州市抚河流域生态保护及综合治理（一期工程）项目”建

设。项目公司就江西省抚州市抚河流域生态保护及综合治理（一期工程）项目合计

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固定资产贷款人民币 380,000万元，根据国家开发银行的要求，

需由项目公司各方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了顺利落实项目公司的融资，公司

拟按持股 15%的比例为项目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57,000万元。同时

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办理相关业务，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抚州市抚河流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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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 05月 23 日 

住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抚河大道付家排涝站 

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聂玉和 

经营范围：建筑、公路、市政公用、水利水电、港口与航道、通信与广电、机

电等工程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流域的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的投资、建设

及运营管理；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包括“三废”）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旅

游投资、开发和运营以及相关产业的研发、应用和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抚州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3,000 10% 

2 
江西省水投生态资源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 
15,240 50.8% 

3 
重庆康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7,200 24% 

4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

司 
4,500 15% 

5 江西省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30 0.1% 

6 
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30 0.1% 

 合计 30,000 100% 

项目公司就江西省抚州市抚河流域生态保护及综合治理（一期工程）项目合计

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固定资产贷款人民币380,000万元，根据银行的要求，由项目公

司各方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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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4,693,194.08 

负债总额  74,030,394.0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流动负债总额 74,030,394.0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净资产 300,662,800.00 

 2017年 1-12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利润总额 0 

净利润 0 

三、担保事项说明 

1、担保金额：57,000万元； 

2、担保期限：江西省抚州市抚河流域生态保护及综合治理（一期工程）项目建

设期（即自开工之日起至竣工验收之日止）；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除对全资子公司北京星河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控股

子公司滨州汉乡缘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铁汉一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及参股 PPP

项目公司抚州市抚河流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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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对其它外部单位的担保。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的担保总额(含本次担保)为

124,123.32 万元，占 2016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 51.17亿元的 24.26%。  

3、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的损失等事项。 

五、董事会意见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三十六次（临时）会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PPP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参股

PPP 项目公司抚州市抚河流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用于公司参与的“江西省抚州市抚河流域生态保护及综合治理（一期工

程）项目”建设。项目公司就江西省抚州市抚河流域生态保护及综合治理（一期工

程）项目合计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固定资产借款人民币 380,000 万元，根据国家开

发银行的要求，需由项目公司各方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了顺利落实项目公

司的融资，公司拟按持股 15%的比例为项目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57,000 万元。  

2、此次对项目公司的担保是为了顺利实施公司参与的“江西省抚州市抚河流域

生态保护及综合治理（一期工程）项目”，项目公司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到目前为

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此次担保行为

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3、抚州市抚河流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提供反担保。 

六、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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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担保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抚州市抚河

流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项目借款提供担保，同时，抚州市抚河流域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为公司提供反担保，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为抚州市

抚河流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实际担保额度超过其净资产额，存在反担保资产未能

覆盖全部担保额度的风险。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保荐机构对本次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3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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